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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! ! !某酒店正举行一场豪华婚
礼，新郎金海挽着新娘宋慧站
在主席台上，突然有一个七八
岁的男孩跑上主席台，抱住金
海叫着“爸爸”，边叫边冲着大
厅门口喊道：“妈妈，我找到爸
爸了”。金海有些惊慌，他抬头
望去，只见一个衣着朴素的中
年妇女在众目睽睽下对着全场
嘉宾说：“我是金海的前妻王
丽，孩子就是金海的儿子”。对
王丽的举动，金海恨得是咬牙
切齿。那么，二人之间究竟有怎
样的恩怨呢？
八年前的金海是一名工厂

技工，认识了同厂女工王丽。两
人一来二去，互生情愫，没多久
就结婚了。可婚后两人发现彼
此兴味不同。王丽舍不得花钱，
而金海做人大方，想下海做生
意，却遭到王丽反对。二人矛盾
不断激化，最终决定离婚。可是，当办理
协议离婚时，王丽发现自己怀孕了。于是
金海提出愿意放弃所有财产，并补偿王
丽 2%万元，但王丽必须去做人流。王丽
同意了金海的要求。
那么，为什么王丽会突然出现在金

海的婚礼上？带来的男孩又是谁的孩子
呢？

原来，/年前，当王丽躺上手术台的
那一刻她反悔了，留下了孩子。

一晃 / 年过去了。王丽独自带着
孩子生活，直到有一天她收到单位的
一纸通告说，因为经济效益不好，单位
被收购，一部分职工将做分流，少数职
工留用。就在王丽为新公司是否会和
自己签合同发愁之际，她突然得知，新
董事长就是她的前夫金海，这让她又
惊又喜。
于是，王丽连着几天在办公室门口

等金海，希望公司能和她续签劳动合同。
金海便与宋慧商量，宋慧恼怒，要王丽立
刻离开公司。为了取悦女友，金海一口答
应了。
这样一来，王丽彻底没了工作，也对

金海产生了切齿仇恨。当她听说金海要
举办婚礼后，就想出了让儿子到现场认
爸爸的主意，把婚礼搅黄。
婚礼过后，金海主动找到王丽，得知

孩子的来历后又惊又喜，但他又怕王丽
和孩子影响将来的生活，于是便通过法
院来审理解决。

法院审理后认为，被告王丽泄露他
人婚史，侵犯了原告金海的隐私权，但
是，王丽曾多次去找金海沟通求助，但金
海始终回避，客观上刺激了王丽采取侵
权行为，所以，金海也有一定过错。根据
《侵权责任法》第 2*条规定：被侵权人对
损害发生也有过错的，可以减轻侵权人
的责任。但鉴于金海未向王丽提出经济
赔偿，故侵权人责任已实际减轻。法院责
令被告王丽停止侵害、恢复原告名誉、消
除影响并赔礼道歉。
判决生效后，王丽通过各种途径向

金海公开道歉，平息了双方的怨恨。金海
也定期看望孩子，按时支付抚养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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卖房先通知承租人 ! 郭 韧

! ! ! !今年元旦，我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，对方
急切地说：“郭律师，我被人告了，该怎么办
呐！”原来，对方称自己姓李，在浦东有一套闲
置的房屋，出租给了来沪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小
陈，租赁合同是 2%.$年 .2月到期。

去年年底，李先生因做生意资金紧张，就
以 22%万元的价格将房子卖给了张女士，并签
下房屋买卖合同。不料小陈得知后气呼呼地
拿着租赁合同找到李先生：“我是承租人，你不
经过我同意就卖房，我可以向法院起诉你买卖
合同无效知道吗？”听小陈这么一说，李先生
有些慌了，急忙找张女士商量。可张女士一听，
该房原来另有人租，也急了，更以李先生违约
为由，要他赔钱。
我在电话这头向他解释，这套房子目前已

出租，而且没到期，你在出售房屋之前应当通知
小陈你要卖房，并要告知房价在 22%万元左右，
让他回复是否愿意购买，因为小陈有“优先购买
权”。你现在没告诉他就卖了房子，肯定是不对的。
“那是不是小陈一旦起诉，法院就会判买

卖合同无效呢？”李先生又问。我的答案是肯定

的。但基于小陈目前还没有起诉，他又刚毕业，
应该没有能力支付这高昂的房价。所以在他
没起诉前，买卖合同依然有效。
虽然小陈目前还没有起诉，但租赁合同还

没到期，小陈还是有权继续承租的，根据法律
规定的“买卖不破租赁”原则，即租赁物在租赁
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，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
力。即使房子换了主人，小陈还是可以继续租
房，租金的数额、租赁期限不变，只是租金变由
张女士收取。为此，第二天我就给小陈打了电
话，告诉他，如果他起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，那
么他就要以 22%万元买那套房子，否则要承担
违约责任；如果不起诉，还是能继续按原租赁
合同租房。听我这么一说，小陈显然明白自己
的经济能力，也觉得李先生卖房没有对自己造
成太大的损失，最终没有起诉。
所以，大家在出售已经出租的未到期的房屋

一定要记得提前通知承租人，明确他是否放弃
购买，防止买卖合同签订后承租人以“优先购买
权”为由起诉合同无效。大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
最好先找专业人士咨询，以避免产生法律纠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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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卡被!无密扣款"了

老来伴婚姻遭遇小辈“逼离”

! 潘巳申

!

洁

蕙

! ! ! !胡先生通过一家计算机技术公司向宾馆
预订一间客房，按照单价和入住天数，签署订
单约定了退房时向前台支付房费共计 $%%%

元。计算机技术公司告知胡先生，客房的订单
一经确认预订成功后既不能取消，也不能更
改，即便没有住满约定的天数，也得按照定单
付费。然后，胡先生用自己的一张设定了消费
密码的某银行信用卡作了担保。约定入住的当
天中午，胡先生给计算机技术公司打去电话，
要求取消这张订单。公司随即告诉胡先生说，
宾馆不同意取消订单，并再次强调如果不入住
仍得支付约定的房费。胡先生接着又给银行打
电话说，这张信用卡仅作担保，如果以后商家
要从里面扣划房费，应予拒付。但是，银行没有
采纳胡先生这一要求。一周后，银行以“预授权
确认”的名义，从胡先生这张信用卡里扣划了
全部房费。胡先生坚决不同意扣划，经过交涉
虽然房费暂时作了延期支付的处理，但最终还

是由胡先生付出了 $%%%元房费，另加 .+%元
的利息与滞纳金。胡先生为此以财产损害赔偿
为由与银行、公司打起了官司。一审判决后，又
到市二中院打了二审。
二审审判长、该院副院长高长久高级法官

分析了这起案件。他说：双方各自对这起案件
的认识分歧主要有两点。首先，银行与公司在
胡先生未输密码的情况下扣划他的信用卡资
金，通常称为“无密扣款”，是否存在过错？回答
是有过错的。理由之一，胡先生在申领这张信
用卡时与银行明确约定“消费使用密码”，因此
银行与公司进行信用卡扣款必须遵循这一约
定。理由之二，预订客房时胡先生将信用卡作
为担保，并将卡号、身份证号码、校验码等资料
都告诉了公司，这一系列行为只能说明胡先生
同意以信用卡作担保，并非由此即授权银行和
公司可以无密扣款。理由之三，银行以“预授权
确认”的名义进行无密扣款纯属张冠李戴，尽

管预授权确认可以无密扣款，然本案的事实并
非预授权业务。理由之四，即便银行与有些特
约商户的业务实行无密扣款，但如与信用卡持
卡人原先约定的“消费凭密码”冲突时，应当事
先告知持卡人。理由择要如上，可见银行与公
司的无密扣款存在过错。第二，无密扣款是否
造成了胡先生的损失？损失的金额有多少？尽
管本案中的无密扣款与胡先生应当偿付订单约
定的房费是两个法律关系，尽管公司与银行无
密扣款有过错，但扣划这笔资金毕竟是用于清
偿一笔双方约定的，且以信用卡担保的债务。扣
划款项中的 $%%%元房费原本就是胡先生以信
用卡作担保的，出于诉讼经济的考虑在本案中
一并处理也无不当，因此可以不计入胡先生的
损失。在信用卡担保法律关系的前提下，无密扣
款给胡先生造成的实际损失是超出担保部分的
.+%元。基于以上理由，市二中院终审判决银行
返还胡先生 .+%元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。该院还
向有关单位与管理部门发了司法建议书，要求
完善、规范相关的工作环节，以保障金融消费
者的知情权，均得到了积极地回应。

! ! ! !这天，周婆婆突然接到了继女小胡打来的
电话：“我爸说了，他要和你离婚，改天咱们就
去办。”电话这头，周婆婆非常难受，本想找个
老伴安度晚年，不料尽添堵。
周婆婆早年丧夫，退休后便到老年大学学

绘画，认识了班上的老胡，2%%3年结为夫妇。
但两年后，老胡的身体状况下降，去年 +月甚
至接到了病危通知单。看病吃药都要钱，可老
胡的存折都由小胡保管，有时医药费没了，让
小胡垫些，她也不太积极。周婆婆只好用自己
的钱先交上，可她的退休金也不高，为了给老
伴治病，她已向别人借了 2万多元。
老胡病情加重后，小胡数次回家吵闹，要

父亲将继母赶走。无奈之下，周婆婆只好搬出
去。去年 "月，老胡经不住小胡的软硬兼施，立
下一份遗嘱，声明去世后4自己名下一套婚前
购买的房产归小胡所有。
没想到小胡拿到遗嘱仍不满足，两个月后

又打来电话说父亲老胡提出要离婚，让周婆婆

一同办理。虽然小胡答应离婚后把周婆婆借的
2万元医药费还给她，但声明父亲的钱周婆婆
一分也别想拿到。那么，小胡逼着父亲立下的
遗嘱是否有效？遗嘱中的这套房子周婆婆是否
有权主张？老胡的遗产周婆婆是否享有份额？

!律师意见"

上海欧瑞腾律师事务所 马骏#王常栋律师

如果老胡确实是在小胡的胁迫&威胁的情

况下写了遗嘱$ 遗嘱内容并非老胡的真实意

思'根据继承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这样的遗嘱

无效( 但是$本案周婆婆很难据此主张该份遗

嘱无效( 原因在于法律上规定的威胁&胁迫情

形有严格的界定$ 在形式上通常要有暴力情

形$在威胁&胁迫的程度上要求达到立遗嘱人

丧失或者不能自由行使自己权利的程度(就本

案情况来看$小胡的)软硬兼施*可能难以达到

上述程度( 退一步讲$就算到了上面的可以被

法院采纳的程度$作为周婆婆来讲也很难取得

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( 所以如果在目前情况

下$周婆婆无法作为老胡的继承人继承老胡的

房子和其他遗产(

当然$ 这并不意味着周婆婆的合法权利就

没有办法得到法律的保护$ 如果这份遗嘱确实

不是老胡自己的真实意思( 那么只需要老胡重

新写一份遗嘱即可( 这样之后的这份遗嘱就可

以)覆盖*之前小胡手里的那份遗嘱$使得那份遗

嘱自然就丧失了效力( 周婆婆可以依据后一份

遗嘱作为老胡的继承人合法继承老胡的遗产(

此外$ 鉴于周婆婆目前面临 )被离婚*情

形$ 那么老胡在写新遗嘱的时候要有些讲究(

因为配偶间的继承是基于婚姻关系合法有效$

如果婚姻关系解除$那么继承权自然也就丧失

了( 所以$ 老胡在新遗嘱中要明确写明遗产

)归周婆婆所有*$而不能写成)归老伴所有*

或者)归老伴周婆婆所有*(后两者的表述在日

后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$使得这份遗嘱的效力

存在瑕疵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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